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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設計專利圖式之灰階配色與不主張色彩之分別 

李柏翰 副理 
通過專利師高考 

通過中國大陸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 

 
一、前言 
  設計專利係保護物品外觀的專利類型，設計專利與發明、新型專利

不同，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以圖式為主，而以說明書為輔。現行專利審

查基準係於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審查基準規定，若

不欲限定保護物品的色彩，則仍可提交彩色的圖式，並於說明書中表示

「圖式所揭露之色彩，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即可；修正後之現行審查基準，基於設

計專利的保護範圍主要是透過圖式來決定，因此便不能再由說明書的記載來排除色彩，故

若不主張色彩者，圖式原則上須以墨線圖、灰階電腦繪圖或黑白照片呈現，以達到圖式為

主，說明書為輔之目的。 
  然而，從 105 年 4 月至今，這段時間以來可能有數千件的設計專利的圖式，其原本為

彩色照片，但經過後製而改為黑白照片，又或著圖式為灰階電腦繪圖，電腦繪圖中以灰階

的光影變化深淺來表示物品的外型輪廓，以符合現行審查基準的要求。這些年來的前述案

件於說明書中均不再出現「圖式所揭露之色彩，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記載；於是，

當設計專利的圖式沒有任何色彩而僅有黑、白、灰時，究竟是不保護色彩，還是要保護黑、

白、灰的灰階配色呢? 設計申請案核准後，核準審定書也不會記載審查委員認定灰階電腦

繪圖或黑白照片是不保護色彩還是要保護該灰階配色，因此未來該設計專利要行使權利

時，權利範圍的認定是否會有爭議呢? 此為本文所要討論的議題。 
 
二、現行法規下避免錯誤認定的做法 
  首先，絕大多數情形下，灰階電腦繪圖或經後製過的黑白照片，均應不會被認定成是

灰階配色，但極少數案件下，確實有此風險，因此為了降低誤認的可能，目前有幾種做法

可以降低風險。 
  第一，附上有色彩的參考圖。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表示：「不得於圖式呈現其色彩，卻

僅以設計說明表示：「圖式所揭露之色彩，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而實務上如此記

載將會收到審查意見通知書而被要求刪除該字句，因此既然不能反面表示本案不主張色

彩，那至少可以在說明書中正面表示，參考圖為本案配置色彩後之外觀狀態，藉此來暗示

本案除參考圖以外的圖式並沒有要包含色彩。並且根據「專利侵權判斷要點」，「參考圖」

不得作為確定專利權範圍之依據，因此參考圖的配色也不會限縮本案的保護範圍。 
  第二，如要保護色彩，敘明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表示：「申

請人亦得於設計說明敘明所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以輔助明確呈現其所要

主張之色彩」，因此如果要保護的色彩配色接近黑、灰、白等配色，也可考慮於說明書中

明確記載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以降低被誤認為不主張色彩的機率，進而透過限縮保護範

圍以降低遭以新穎性及創作性不予專利的機會。 
 
三、近期的實務－透過審查意見通知書來確認保護範圍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施行至今已滿四年，而自去年開始有零星案件收到審查意見通知

書，其表示：「圖式似包含色彩而非單純之灰階電腦繪圖，請確認申請專利之設計是否包

含如圖所示之色彩，若本案並未包含色彩，請於設計說明補充記載「圖式係以灰階電腦繪

圖呈現，各視圖表面所呈的濃淡僅係為表現本案之形狀，而非用以主張色彩」。本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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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未明確且未充分揭露，不符合專利法第 126 條第 1 項之規定」，經聯絡後，審查委員表

示此確實為零星個案，僅有在認為難以判斷時，才會發出此種審查意見，以讓申請人有說

明而留下紀錄的機會，如此避免專利直接核准，而欲行使權利時才發現保護範圍有爭議。

如此的用意確實良好，但畢竟專利審查基準並未有相關內容，因此對於不保護色彩的設計

申請案，一般也不會主動記載這類字句，目前只能在審查委員通知時，才被動地進行回應。 
 
四、結語 
  近期不斷的收到智慧局打算修正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的消息，並且其中一個修改項目便

是為了解決本文所提及的問題。民國 105 年 4 月的專利審查基準修正，確實是基於專利法

第 136 條第 2 項的「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因此不欲讓說明書過度的影響了保

護範圍，但如今的法規設計確實在實務上造成了專利權保護範圍可能有所爭議，因此如能

讓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也能適當地輔助說明保護範圍，也同樣能符合「設計專利權範圍，

以圖式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的法條內容，並同時解決前述問題，故筆者期待及樂見設

計專利審查基準的修正能讓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更加確定，進而有利於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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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專利系統何時能生效？過程一波三折 
張撼軍 工程師 

 
一、前言 
  自歐盟理事會在 2011 年 3 月同意依照加強合作計畫建立一個統一、單一的歐盟專利

系統 (Unitary Patent System) 以來，迄今已有包含英國和法國在內共 16 個國家簽署批准

其中的統一專利法院 (Unified Patent Court，UPC) 協議，接下來只待德國同意並簽署該

UPC 協議，歐盟專利及統一專利法院即可正式生效。 
  然而，德國在 2017 年 3 月 9 日經聯邦議院 (Bundestag) 三讀通過「批准 UPC 協議」

之第 18/11137 號草案，並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經德國聯邦參議院 (Bundesrat) 審議通過

該草案後，一位來自杜塞道夫的律師在 2017 年 7 月 5 日向聯邦憲法法院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提起有關該同意批准之法案有違憲之虞的訴訟，阻止了 UPC
協議之批准。直到 2020 年 3 月 20 日，聯邦憲法法院做出了德國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無

效的判決，為歐盟專利及統一專利法院的生效增添了變數。（請參閱 2020 年 4 月 9 日出刊

之第 242 期台一雙週專利電子報） 
 
二、裁定無效的理由 
  UPC 協議屬於一種國際條約，其核心是藉由加強合作計畫，在歐盟引入具有單一效力

的歐洲專利。根據 UPC 協議，歐盟將會在歐洲多地設立共同法院，以解決歐洲專利以及

具有單一效力之歐洲專利的各類紛爭，特別是有關侵害專利權的訴訟、有關確認專利有效

性的訴訟、以及針對歐洲專利局之決定所採取的某些訴訟…等的專利爭訟案件，也就是說，

統一專利法院將會對各締約國國內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私法和行政法律事務具有一大部

分的管轄權。 
  然而，德國基本法第 92 條規定，德國的司法權由聯邦憲法法院、各聯邦法院 
(Bundesgerichte) 及各邦法院 (Gerichte der Länder) 分別行使。由於簽署 UPC 協議將會

使得德國的各級法院缺少相應的司法管轄權而無法提供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且新設立的

統一專利法院也將影響德國三權分立的具體結構，因此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涉及了對基

本法的實質性修改。也由於向統一專利法院轉讓 UPC 協議規定的司法管轄權後，德國就

失去了相應的職權，而且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收回該司法管轄權，故若沒有合法的進行該

司法管轄權之轉讓，日後歐盟或其他超越國家權力之機構（如統一專利法院）所採取的措

施都將沒有民主的合法性。 
  而根據德國基本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為了實現歐洲之統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參

與歐洲聯盟之發展，且為此，聯邦得經聯邦參議院之同意，依據法令轉移主權之行使。又，

德國基本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要對基本法進行修正或增補的法案，需要聯邦議院議員

三分之二的同意以及聯邦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贊成票。 
  由於在 2017 年 3 月 9 日德國聯邦議院三讀通過該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時，當屆德國

聯邦議院的議員的總人數為 631 人，亦即該同意批准之法案必須取得至少 421 位議員的同

意，惟當時出席的議員只有 35 人，因此雖然該同意批准之法案在當時被一致表決通過，

但因違反基本法「需要聯邦議院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的程序要件而被裁定無效。 
  所幸雖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做出之無效判決是負面的結果，但從判決內容看來，該

批准UPC協議之法案僅存在程序要件不合法的問題，並不存在本質上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既無需進一步修改，也獲得德國議會中大多數政黨的支持，因此只要德國政府再將該同意

批准之法案提交予聯邦議院及聯邦參議院審議，相信很快就能通過三分之二以上之人數同

意的門檻，讓歐盟專利及統一專利法院的生效進程往前邁進一大步。 
 

http://www.taie.com.tw/big5/20200409b.pdf
http://www.taie.com.tw/big5/20200409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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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下來的問題與考驗 
  目前依 UPC 協議第 89 條第(1)項之規定，歐盟專利系統的生效需要包含英國、法國、

德國在內，至少 13 個歐盟會員國之國內法批准 UPC 協議，而如前所述，迄今已有包含英

國和法國在內共 16 個國家批准該 UPC 協議，加上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在德國所引起之

違憲問題已然獲得解決，歐盟專利系統的生效日看似就在眼前，但是別忘了還有英國脫歐

的問題。 
  英國已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脫離歐盟，脫歐過渡期目前預計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結束，英國政府發言人近期表示：「英國不會尋求參與歐盟專利和統一專利法院系統，

參加適用歐盟法律並受歐洲法院約束的法院，與我們成為獨立之自治國家的目標背道而

馳。」顯示英國已確定不會參與歐盟專利系統。 
  因此如果德國能儘快在英國的脫歐過渡期結束前通過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則歐盟

專利及統一專利法院便能開始運作，英國可以在過渡期結束時再針對留下或離開歐盟專利

系統做出正式決定。 
  但如果德國沒能在英國的脫歐過渡期結束前通過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則在 UPC 協

議於 2012 年經投票通過時，擁有最多有效歐洲專利的三個歐盟成員國將由義大利取代英

國，因此根據 UPC 協議第 89 條第(1)項之規定，歐盟專利系統的生效條件預計將調整為「需

要包含義大利、法國、德國在內，至少 13 個歐盟會員國之國內法批准 UPC 協議」，雖然

義大利因為專利文件的翻譯問題一開始並未加入歐盟專利系統，但最終也已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加入，並於 2017 年批准 UPC 協議。 
  可以想見的是，一旦英國決定退出 UPC 協議，預定設在倫敦的一審法院也必須進行

搬遷，這需要對 UPC 協議進行修訂，當然也需要再經過各締約國的同意，故若德國未在

英國的脫歐過渡期結束前通過批准 UPC 協議之法案，可能意味著歐盟專利系統的生效日

將會繼續往後延遲。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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